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2021年合作办学生均公用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合作办学生均公用经费(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二、立项依据
1.合作办学协议书

2.《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呈财教〔2017〕16号）

3.《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教育局关于建立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通知》（昆财教〔2017〕80号）

4《昆明市呈贡区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试行）》（呈财教〔2017〕6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MB1E26926B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上海东盟大厦B座6楼

联系电话：0871-67492884

法人代表：李柯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为区教育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是独立核算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属二级预算单位。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按照区教育体育局的职责分工，负责专任教师、系统新增人员人事档案和人事关系的管理；开展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统计工作；负责教师资格证认定及定期注册工作；负责呈贡区与省外优质公、民办学校合作办学事宜，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合作办学项目的引入、洽谈、对接等工作；负责与合作办学学校进行工作联系和协调、服务，做好学校招生、公费学位管理、教师聘用与管理、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服务工作；负责监督管理合作办学学校的国有资产、固定资产采购、收费等事宜，对学校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监督。负责“三名工程”各项工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随着呈贡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快速推进，广大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呈贡区不断创新合作办学模式，进行优质资源移植和品牌输入。2013年以来，呈贡区采取市区合建、政企共建、区属自建等方式，先后与驻区高校、省内外名校合作共建学校、幼儿园21所，极大地增加了我区优质教育资源总量。

为更好更快地支持学校发展，提升学校办学水平，为呈贡区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双方签订《合作办学协议》约定：合作办学学校每年面向呈贡区招收一定比例的公费学位学生，呈贡区根据公费学位数核拨对应的生均公用经费。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2020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区教育体育局对公费学位学生情况进行认真梳理核查，2021年呈贡区合作办学需区级财政提供生均公用经费的学校（幼儿园）共有11所，学生共计3064人（其中幼儿园46人，小学668人，初中1589人，高中761人）。2021年度共计核拨区级财政合作办学学校生均公用经费212.3508万元。

资金安排情况
2021年呈贡区财政安排区级合作办学生均公用经费212.3508万元；按照幼儿园696元/生/年补助标准，呈贡区下达合作办学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32016元；小学196元/生/年补助标准，呈贡区下达合作办学小学生均公用经费130928元；按照初中276元/生/年补助标准，呈贡区下达合作办学初中生均公用经费438564元；按照高中2000元/生/年补助标准，呈贡区下达合作办学学校高中阶段生均公用经费1522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资金使用计划，2021年5月前核拨合作办学生均公用经费给相关学校。各学校收到财政资金后，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管理暂行办法》（云财教〔2006〕7号）等一系列文件精神，全面规范财务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区有关学校公用经费专项资金开支的范围和标准，将经费用于教学业务与管理、教学竞赛、教学质量提升、图书资料购置、教师培训等各项支出。区教育体育局定期组织对学校公用经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对学校财务管理进行检查指导。

项目实施成效
1．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公用经费的拨付，有效解决了学校办公、教学业务与管理、日常维护、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促进学校自主发展，提高办学效益。

2. 教师业务水平进一步提升。随着公用经费支出中对校本教研和教师培训经费保障的进一步强化，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培训机会，教师专业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3．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随着宣传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学校财务管理的不断规范，人民群众对于政策知晓度和满意度进一步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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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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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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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分10分，按照计划核定标准与实际核定标准完成情况评定。
	招收公费学位的合作办学学校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呈财教〔2017〕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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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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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呈财教〔2017〕16号）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核算标准 
	=
	幼儿园696元/生/年、小学196元/生/年、初中276元/生/年、高中2000元/生/年 
	元/学年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按照计划核定标准与实际核定标准完成情况评定。
	区级财政关于生均公用经费的相关规定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呈财教〔2017〕16号）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生均公用经费按时按量到位，有效保障学校教学、教研、管理等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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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性指标
	总分15分，按照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升，硬件、软件提升情况评定。 
	学校教学、教研、管理等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呈财教〔2017〕16号）

	　　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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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上半年，按照区级财政拨付标准、实际在读公费学位人数，据实核算、拨付。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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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分10分，按照计划核拨与实际核拨完成情况定。
	当年上半年完成经费拨付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呈财教〔2017〕16号）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依据区财政拨付标准、实际在读公费学位人数，据实核算、拨付。 
	=
	幼儿园32016元、小学130928元、初中438564元、高中1522000元 ，共计21235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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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量指标
	总分15分，按照预算测算与实际测算完成情况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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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呈财教〔2017〕16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教师队伍素质，促进学校健康持续发展，社会对教育满意度提高。 
	=
	100 
	%
	定性指标
	总分10分，按照优秀教育资源逐年增加 对学校教育教学提升促进作用评定。
	优质教育资源增加，聚集人气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呈财教〔2017〕16号）

	　
	　
	学校办学稳定，教师队伍素质稳步提升，学校欣欣向荣，良性发展。 
	=
	100 
	%
	定性指标
	总分 10分，按照对学校办学条件改善 情况评定。
	学校条件改善，办学质量提升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呈财教〔2017〕16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各合作办学学校、老师及学生 
	=
	100 
	%
	定性指标
	总分10分，按照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提升对学生、教师、家长、社会等群众满意度评定。
	逐年增加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呈财教〔2017〕16号）


